
定方案 执勤到位

据了解，海口市交警支队成立了以
林鸿宇支队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
分别制定了《关于2015年春节期间道路
交通疏导保畅工作实施方案》、《秀英
港、南港过海车（客）滞港道路交通应急
疏导工作方案》等工作方案，明确了部
门责任和工作措施，并加强检查，确保
落实到位。

春节期间疏堵保畅是交警部门工

作的重中之重。海口交警部门节前及
节日期间每天抽调机关科室、窗口单位
74名警力，协助路面大队加强明珠路与
金中路交叉口等37个重点路口高峰时
段执勤和疏堵保畅工作。

在节前和节末两个时间点，海口交
警增派警力加强海文高速、东线高速等
出城、返程车流量较大路段的巡逻管控
和疏导。高速公路大队结合辖区实际，
加大路面执勤警力投入，按一级勤务模
式，确保每天巡逻G98东线段、G98绕
城段、S81、S82公路、S11、S21高速公
路10趟，巡逻223国道、224国道，201

省道各 6趟，加强交通事故预防和疏
导。

针对旅游景区游人多、自驾车多容
易引发拥堵，海口交警每天抽调窗口单
位警力，协助高速公路大队加强火山口
公园、观澜湖旅游区、东寨港等旅游景
点交通疏导。

保秩序 安全第一

春节前，海口市公安局李伟副局
长、交警支队林鸿宇支队长以及支队其

他领导亲自带队联合安监、交通等部
门，深入海口市41家客运企业、4个客
运场站、75家货运企业、17家危化品运
输企业开展交通安全大检查，排查客运
企业交通安全隐患，督促客运企业落实
交通安全主体责任。

车驾管部门针对存在技术性能检
验不合格客车和客运企业驾驶人存在
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驾驶证逾期未检
等问题，及时向客运企业下达了整改通
知书，限期整改，同时抄报交通部门，禁
止存在安全隐患车辆和驾驶人上路营
运。

春节期间，海口交警部门将警力向
路面倾斜，加大道路交通秩序整治力
度。春节前组织开展道路交通秩序综
合整治行动，重点查处客车超员、货车
超载、货车载人、疲劳驾驶、“涉牌涉证”
等交通违法行为。从1月 1日至 1月
31日，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7万余
起，查扣违法车辆1674辆次；刑事拘留
醉酒驾驶11人、行政拘留无证驾驶1
人。

还设立5个春运交通安全服务检
查站，加强高速公路和进出城卡口车
辆的安全检查，同时在车站、码头共设
立 7个交通检查服务点，加强客运车
辆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等车辆的检查
力度。

抓服务 方便群众出行

春节期间，海口交警部门积极协调
省市新闻媒体，发布交通安全预警、安
全提示和典型案例警示。同时，在客运
场站、港口、码头、高速公路、国道广泛
悬挂春运宣传横幅，印发《致客运车辆
驾驶人一封信》、《行车宝典》等春运宣
传资料6000余份。

在车站、码头、进出城主要路口设
立7个便民服务点，为自驾的旅客提供
指路引导，发放宣传资料等便民服务，
期间共引导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

交警部门还充分利用新媒体发布服
务信息。利用“微博”、“微信”平台，以及
交通广播，及时发布交通路况和交通安
全提示，为驾驶人提供出行参考路线。

海口市交警支队还联合有关部门
成立6支志愿服务队，分别深入车站、码
头和旅游景点，开展“情满旅途”巾帼宣
传服务活动，队员们为旅客、游客提供
出行咨询、路线指引、搬抬行李、秩序维
护、重点旅客帮扶、应急救援救助等服
务。期间，共发放宣传资料2万余份，服
务的群众4000余人。

专题

文明出行 你我同行
——海口公安交警“交通安全”系列专题

之九

海口春节期间未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交通事故、未发生因管理不到位引发的长时间大面积

严重道路交通堵塞

警徽闪耀照亮百姓回家路

（文/图 品观 陈世清 李盛兰）

海口龙华大队民警帮推抛锚的公交车。

2015年春节期间，海口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根据海口市
委、市政府、市公安局、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的部署要求，以

“抓队伍、维稳定、压事故、保
畅通、保平安”为总体目标，确
保实现不发生一次死亡 3 人
以上交通事故、不发生因管理
不到位引发的长时间大面积
的严重道路交通堵塞，道路交
通安全形势平稳可控，未发生
民警违反公安部“五条禁令”
和“三项纪律”以及公车私用
等违纪问题。

据统计，2月18日至2月
24日，海口交警出动执勤警力
约5000人次，处理道路交通事
故147起，因交通事故受伤23
人，死亡2人。

一、时间界定
1、注册登记日期在2012年9月1日（含）之

后的车辆，可以适用免检2次的政策；
2、注册登记日期在2010年9月1日（含）至

2012年8月31日（含）之间的，由于已检验过1
次，可以适用免检1次的政策；

3、注册登记日期在2010年 8月 31日之前
的，仍执行原检验规定；

4、自车辆出厂之日起，超过4年未办理注册
登记手续的，6年内仍按原规定上线检验。

二、适用车型
1、6年内免检政策适用车型包括：非营运轿

车（含大型轿车）、非营运小型和微型载客汽车（即
7座以下的非营运小型汽车），但其中面包车、7座
及7座以上车辆不属于免检车型；属于免检范围
的车辆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交通事故的，6年内
仍按原规定每2年检验1次。

2、对适用6年内免检的车辆，公安交管部门在
核发检验标志时不再查验机动车，同时也不需要提
供安检机构出具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车主可凭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凭证及车船税纳税或免税证明到车管所或美
兰、龙华、秀英、琼山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免费办理。

6年内免检车辆申领
检验标志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2013年5
月1日起施行）之规定，机动车在检验有效期届满
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
合格标志的应当强制报废。据交警部门统计，截
至2015年2月28日，在海口市车管所登记的机
动车有2331辆因连续3个检验周期未检，已被机
动车登记系统强制报废。

在此，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呼吁广大车主
务必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按时办理
机动车定期检验，避免您的爱车因连续3个检验
周期未检被强制报废。另外，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之规定，机动车逾期未检亦构成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被处罚。

连续3个检验周期未检

海口2331辆机动车
被强制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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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春节期间设立的春运服务点。


